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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革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对社会状况

也产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影响，在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研究问题中，最首要也最核心的问题当属研究人工

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对于弱人工智能，现行法律足以规制；而对于强人工智能，法律应当赋予其

有限民事主体地位。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通过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和文献，就学界中是否

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不同观点进行归纳整合、比较分析，厘清学界中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

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1) 研究对象不明；2) 论证不充分；3) 法律规制欠缺理论与实践性。进

一步从必要性、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有限性四个方面论证赋予强人工智能有限民事主体

地位之合理性，以期能为充实国内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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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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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also has a profound structural impact on social condi-
tions. Among all the research issu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most primary and core issue is 
the study of the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weak AI existing laws are suffi-
cient to regulate it, while for strong AI, the law should grant it the status of a limited civil subject. 
The article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sum-
marize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summarize and integrate the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AI should be granted the status of a legal subject, and clarify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n the academic field, and fi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problems include: 1) The research 
object; 2) Inadequate arguments; 3)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gal regulation. In this pa-
per, we further argue for the reasonableness of granting limited civil subject status to strong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four aspects: necessity, limited civil rights capacity, capacity to act and 
limited liability capacit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value to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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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经历了“从寒冬到野蛮的生长”。伴随着庞大的信息量、云计算、物联网的

涌现，接入网络的数字终端和传感器层出不穷，人机交互的多样化生活场景等新兴事物接踵而至，对人

类社会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逐渐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

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法律、道德伦理问题。2023 年，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起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

守法律的要求，不得含有侵犯知识产权等内容。为此，在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化规模化运用的背景下，在

探讨解决由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诸如著作权归属不明、隐私泄露、民事侵权、刑事责任不明等法律问

题时，关于确定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刻不容缓，确立其是否具有民事法律地位，方能进一步对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法律问题进行责任归属、应对措施的构思。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问

题就是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与责任的资格问题。 

2.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现有理论 

现阶段学界中就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这个问题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呈现出严重的分歧

和对立的状况，主流观点包括：“主体说”、“客体说”、“折中说”，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归纳整合，

梳理总结。 

2.1. 主体说 

持“主体说”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发展会使其逐渐具有“自我意识”，而不仅仅遵循

开发者、操控者赋予它的算法程序、执行命令等，拒绝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会带来人工智

能行为边界与道德边界界限不明、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归属不明、人工智能民事侵权、犯罪刑事责任认定

不明等一系列的问题无法解决。“人工智能具备法律主体地位既是权利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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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趋势[1]。”主要代表学说包括有限主体说，拟制主体说。 

2.1.1. 有限主体说 
该学说认为人工智能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的民事义务、负担的民事责任是有限的，即不具有完

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是有限的，区别于自然人主体以及法律拟制主

体。 
袁曾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规制缺位这个角度，结合域外人工智能立法经验，有层次递进的指出人

工智能应该具有有限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并明确“刺破人工智能面纱”的归责原则，提出相应的监管

措施，认为人工智能权利主体应是背后的控制人，人工智能仅具有有限的权利义务，更应适用特殊的法

律规制标准[2]。许中缘认为法律工具主义为中心的权利与义务应是认定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准，从实践基

础与理论需求两方面指出赋予有限性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必要性，论证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的有限

性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其二，权利义务有限性；其三，责任能力有限性，进一步

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化构建路径，建立特殊的责任承担机制[3]。 
由此可见，支持有限主体说的学者虽然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但这种主体资格是有限的，

其合理性在于从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出发做出该论断，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人类创造出方便美好生活的

工具，人类自身的权利优于人工智能，又为后续人工智能的立法构思、权责分配等问题留下了可扩大空

间。 

2.1.2. 拟制主体说 
该学说认为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人类思维的自主意识，可以运用“拟制主体”的法律技术，像民法

中赋予胎儿和法人那样，赋予人工智能拟制主体地位，以法律拟制的技术为出发点，解决人类社会中产

生的各种关系，自古罗马以来，就是法律人不可或缺的技术之一。拟制主体的人工智能权利相比自然人

主体会被限缩，但仍有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马驰从法律主体的理论出发，将法律主体资格划分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义务能力三类要素，认

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像法人那样的拟制主体，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作为某种说法，在法律思维中承担某些

最终指向生物人的权利义务[4]。 
杨清望、张磊从责任归结的角度，四方面论证了赋予人工智能拟制法律地位的必要性，包括：人工

智能已作为一种“独立、真实”的存在；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赋予人工智能

拟制法律主体地位是有效管控风险的必要手段，亦是基于人类对自我权利保障的需要。进一步提出运用

法律拟制技术赋予人工智能拟制法律主体地位的要求：其一，应将涉及人工智能的法律关系纳入民法调

整范围当中；其二，应当明确人工智能的拟制法律主体地位；其三，民法应当设置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专

门章节对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伦理等具体内容加以规定[5]。范进学认为，无论是弱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

能，都具有某种程度或方面的法律主体资格，只有明确其法律主体资格，才能寻求其相关权利、义务和

责任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为现在乃至未来人工智能体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6]。 
可以看出，拟制主体说支持以法律拟制的技术，赋予人工智能一定的法律主体资格，建立特殊的责

任承担制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法律主体基础。 

2.2. 客体说 

持客体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就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况而言，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是不应当也没

有必要的，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人工智能只能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存在，而不

是主体。主要代表学说主要有：工具说，特殊物说，软件代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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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工具说 
工具说认为，人工智能归根结底不过是人类创造的智能工具，目的在于方便人类生活，以人类权利

为中心，服从于人类的指令和安排，作为附属物、法律关系中的客体而存在。 
吴汉东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工作”，是不具有实质生命的自然人

主体，也区别于具有自己独立意志并作为自然人集合体的法人，与人类有意识，有目标的实施行为截

然不同，机器人实施的行为不具备人的意识和思维，所以人工智能还不足以获得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

地位[7]。刘练军指出：法律主体是必须且需要由法律调整的，是人从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必然产物，

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律主体应该具有目的性、意志性、自律性。将并不具备这

些特征的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化，基于后果主义原理，该行为势必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给人类[8]。
张驰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目前的人工智能尚不满足被赋予民事法律主体地位的条件，无法获得法律

主体地位，但是考虑到其特殊性，应当作为特殊的法律客体，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制定法律保护和规

制措施[9]。 
基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大多是采取“技术工具

论的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仅仅作为技术类智能工具存在，在法律上予以特殊法律客体对待，而拒绝赋

予其民事法律地位。 

2.2.2. 特殊物说 
特殊物说认为，人工智能与一般的物不同，鉴于其在智能上具有的类似人的属性，应当将人工智能

界定为法律客体中的特殊物，进行特殊的法律规制。 
刘洪华借鉴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价值判断理论出发，认为社会发展当下的人工智能尚没有发展

出理性的意识，不能在民法上获得类似于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的原因不充分，

应将其界定为法律客体中的特殊物[10]。杨立新从构成民法上的主体所必备的要素出发，认为构成民法上

的主体，应当不仅具有人体和人脑的生理学要素、意识能力和独立意志的心理学要素，还应当具备独立

社会角色的社会学要素，二者相结合。虽然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意志因素和意识，投入到一定的

社会关系中，但由于其不具备人体的机能和自主思考的意识形态之人脑，因此人工智能不应当具有法律

上的主体资格[11]。 
人工智能由于其不具备人体的机能和人脑，特殊物说将其拒之赋予民法上法律主体地位的门外，又

因其具有“类人”属性，而将其作为民法上的特殊的物对待。 

2.2.3. 软件代理说 
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只作为一个媒介，承担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功能，是软件代理，不具备成为法

律主体地位的理由。彭诚信等认为，究其本质，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算法，可以将其界定为软件，人工

智能体则是人工智能系统与其载体相结合的产物，比如机械手、自动驾驶汽车等可能构成民法上的“物”

[12]。 

2.3. 折中说 

“折中说”认为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需要区分人工智能的强弱程度而决定，对于弱人工

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应与法律客体相匹配，而对于强人工智能应当赋予其民法上的主体资格。 
朱凌柯认为，“折衷说”的观点是从客观上考量人工智能行为与人类行为的差异性，对于弱人工智

能，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可以有解决之法；对于强人工智能，应当从人工智能拟制权利的法律保留、道

德权利的限度、行为效力的限度等方面分析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限度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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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有研究评析 

3.1. 现有观点比较分析 

不论是“主体说”、“客体说”、“折中说”，学者们大多从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进行

论述。第一，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独立；第二，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第三，确定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是对人工智能风险进行控制的必要手段，进而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与

构想。各个学说之间各有其合理性与不足之处。 
持“主体说”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社会的前进与人工智能的高强度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由弱

到强发展是一种显而易见且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步具有自我意识和可能的行为能力，为了适应社会现实

与经济法发展的需要，必须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民事法律主体地位，赋予人工智能一定的民法上的权利，

为之后的人工智能立法、权责归属问题提供了可解释的空间。其不足之处在于，提出的法律构思与路径

有与当下社会现实脱节之嫌，在当下法律框架内能够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是否还有赋予人工

智能民事法律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持“客体说”观点的合理性在于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判断，充分保障人类的权利中心和法律结

构、法律制度的稳定，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为了方便人类更好生活的工具，而拒绝赋予人工智能民法上的

法律主体地位。但该观点长远看来，不利于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大大限制人工智能科技的创造

力，直接否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或缺乏对于人工智能立法的前瞻性和法律

弹性。 
持“折中说”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区分了人工智能的不同阶段，依据其智能水平从低到高可分类为

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存在的不足在于对于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在何种情形、何种范围、

何种限度内赋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现有立法如何拟制路径与限度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问题，

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尚欠缺应有的回应。 

3.2.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和文献，毋庸置疑，各位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厘清人工智能法律

主体地位研究现状的问题有着重要非凡的意义，有助于发现该研究领域尚未涉猎或是研究欠缺的地方，

总结、反思、分析从而激励下一步的研究。文章认为，现有关于民法视角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研

究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研究对象不明。部分文献在认定民法上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时，多针

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问题泛泛而论，没有区分人工智能的水平，未明确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人工智能

研究应当包括强弱研究之分，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

法律地位需要研究；而在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也将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 
其二，论证不充分。在论证人工智能是否成为法律主体时，多从思维意识、意志能力、行为能力方

面，忽略了对权利和责任方面的论述，成为民事法律主体，不仅是具备民事法律资格的主体，还是享有

权利、承担义务与责任的主体； 
其三，法律规制欠缺理论与实践性。就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提出的法律规制限度

不明，缺乏一定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对于人工智能法律地位赋予到何种程度，拟制权利的法律保留、道

德权利的限度、行为效力的限度等方面还欠缺。 

4. 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发展到如今已具备“类人”属性，其由弱到强的发展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尤其以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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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逐渐进入到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专

家威尔齐格表示：“一代机器人正在迅速成长，一种能看能读、能说会道、能学会用甚至有感觉情绪的

机器人即将问世[14]。”毫无疑问，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是关于人工智能研

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综合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总结以及评述分析，文章认为现行法律框架以及制度

设计足以规制弱人工智能，而对于强人工智能，则应当赋予其有限民事法律主体地位。下面通过：赋予

强人工智能有限民事主体地位必要性、民事权利能力有限性、民事行为能力有限性、民事责任能力有限

性四个方面，论证从民法上赋予强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主体地位的合理性。 

4.1. 赋予强人工智能有限民事主体地位必要性 

当前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提高生产力水平，解放人类双手的同时，相应的也被应用到越来越

多的领域，自动驾驶领域，医疗器械领域，物流服务领域，金融领域，个人助理领域等随处可见人工智

能的影子，甚至由人工智能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法律问题无从下手。可以预见到，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投入规模化应用后，至少带来创造性成果归属、意思表示能力确认、刑事犯罪规制、侵

权损害救济、数据滥用等多领域的现实法律困境，从传统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数字社会新生风险两个维度

形成了治理困境[15]。现行法律未对该类强人工智能法律地位做出规定，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与归责体

系，法治威严面临挑战。因此，赋予强人工智能有限民事主体地位有其必要性，厘定法律地位的问题之

后，方能接下来进一步讨论责任归属的问题，更有利直接追责，保护受害者权利，促进公平与正义，找

到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平衡状态。 

4.2. 民事权利能力有限性 

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作为方便人类生活的工具存在，而是能够根据人类给出的

设定以及程序，在该设定与程序的框架内进行思考和工作，部分独立的做出意思表示、控制行为。其所

具有的“意志能力”是一种基于算法和程序的意志，区别于人大脑的思维活动。德国民法学家罗尔夫.克
尼佩尔指出：“只有人格人是法律主体，人并非必然是法律主体”[16]。 

因此，法律资格的具备与否并非是要求能够具有自然人的意志，像自然人大脑一样思考，参考法律

拟制主体——法人组织。法人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赋予法人以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更

有利于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人类必须跳出以人类自身为权力中心的认知体系，认真辩证地对待那些非自

然人实体，承认未来强人工智能具备有限的民事权利能力。强人工智能民事权利的有限性体现在，它不

能享有专属于自然人的某些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性别、身份、亲属关系作为法律关

系客体的权利，如：亲属权、配偶权等，但其可以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民事权利。 

4.3. 民事行为能力有限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实践中已起到了替代人类职业的作用，通过快速化决策的能力，已开始替代人工

处理保险理赔、小病看诊、剪辑视频等重复性劳动[17]。尽管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强人工智能非碳基生命，

亦非血肉之身，从本质上说是算法与程序的集合体，行为能力偏技术性，是人类智力的延伸，不能够摆

脱人类给其设定的算法和规则，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的控制独立做出意思表示，否则将后患无穷。但同时

强人工智能是基于算法与程序接收信息，经过加工处理，自主独立思考，运行程序，控制指挥自身行为，

具备相当的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能够不受自然人的完全支配而部分独立做出意思表示，法律应当承认

其拥有有限的民事行为能力。 
强人工智能所具备的这种部分独立做出意思表示、控制行为的属性决定了从民法上对其民事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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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认定只能是有限的，强人工智能只能具备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类似于法人与非法人组

织。法人与非法人组织通过公司章程进行规制与做出意思表示，强人工智能通过算法程序规制自身并做

出意思表示，如同刘云所言：“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是智能社会发展中新型治理模式的选项，可以借用公

司或财产法人等方式，设立新的法律主体，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问题和挑战”[18]。强人工智能应当

成为有限民事法律主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有限度的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4.4. 民事责任能力有限性 

基于上述对强人工智能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

应是有限的，面对强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应当对其设立特殊的监管体系与责任承担方式，明确人工智

能权利的边界以及法律保留事项。1950 年著名“机器学人之父”阿西莫夫提出当机器人作为责任主体时

所必须遵守的三项准则：1)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2)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指令；3) 在不违反第

一项、第二项准则的前提下，机器人须尽力保护自己[19]。 
实际上，赋予强人工智能以民事主体地位就是为了其能更好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而设立的，由于人工

智能不像自然人一样拥有实质肉体与大脑思维，民法上的一些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诸如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等，对人工智能来说不具备实质意义。因此，对于强人工智能可以确立以责任分配为基础的侵权体

系，由于人工智能承担责任能力的有限性，最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其背后的设计者、生产者、操纵者，

而对于人工智能本身规定一些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如重造程序、数据永久删除等，积极进行人工智能

信息披露，建立覆盖全研发过程的严格监管体系，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在人类的可控范围内。 

5. 结论与展望 

人工智能的向前发展是社会进步、经济提升的必然产物，给人类生活、经济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提出了难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应当对其进行回应和规制。基于现实和强人工智能本身情况的考量，

法律应当赋予其有限民事法律主体地位，使得人工智能有限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更能有限度的承担责

任，简化法律关系，守护无过错者的权利。这既是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冲击，也是人类更好维护自身安

全的屏障。人类应当跳出以自身为权利中心的认知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新鲜事物，方能推动人

类文明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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